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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2025年3

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新亚光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3月13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亚电缆” 或“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5年

3月1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

心311室主持了新亚电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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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新亚电缆A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

号码共有86,8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新亚电缆A股

股票。

发行人：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电缆” 或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35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7.40元/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200.00万股。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340.00万股，占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60.00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348.14492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2,4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1,8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4,3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

行的中签率为0.0279503214%，有效申购倍数为3,577.77639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2025年3

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5年3月13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7.40元/股与初步配售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

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

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

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4〕237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5年3月11日 （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46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5,82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1,277,6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

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

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

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发

行总量比

例

初步配售比

例

A

类投资者

7,122,390 63.15% 13,033,967 70.08% 0.01830288%

B

类投资者

4,155,260 36.85% 5,566,033 29.92% 0.01339976%

总计

11,277,650 100.00% 18,600,000 100.00% -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注2：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其余为B类投资者。

本次初步配售没有产生零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

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

618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0-66336596、020-66336597

发行人：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

2025-034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 态软件园沃克公园

8801�栋 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9,566,5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02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滕磊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全体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参加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621,547 99.8752 1,933,001 0.1239 12,000 0.0009

1.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81,047 99.8726 1,934,801 0.1240 50,700 0.0034

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85,147 99.8729 1,933,001 0.1239 48,400 0.0032

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78,447 99.8725 1,936,401 0.1241 51,700 0.0034

1.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71,047 99.8720 1,933,201 0.1239 62,300 0.0041

1.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64,647 99.8716 1,953,501 0.1252 48,400 0.0032

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81,047 99.8726 1,933,101 0.1239 52,400 0.0035

1.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84,047 99.8728 1,969,801 0.1263 12,700 0.0009

1.09议案名称：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68,947 99.8719 1,933,101 0.1239 64,500 0.0042

1.10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对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594,947 99.8735 1,933,501 0.1239 38,100 0.002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唐斌 1,554,165,369 99.653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

途

10,506,361 84.3792 1,933,001 15.5244 12,000 0.0964

1.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10,465,861 84.0539 1,934,801 15.5388 50,700 0.4073

1.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10,469,961 84.0868 1,933,001 15.5244 48,400 0.3888

1.04 回购股份的期限 10,463,261 84.0330 1,936,401 15.5517 51,700 0.4153

1.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

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资金总额

10,455,861 83.9736 1,933,201 15.5260 62,300 0.5004

1.06 回购股份的价格 10,449,461 83.9222 1,953,501 15.6890 48,400 0.3888

1.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0,465,861 84.0539 1,933,101 15.5252 52,400 0.4209

1.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

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10,468,861 84.0780 1,969,801 15.8199 12,700 0.1021

1.09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

利益的相关安排

10,453,761 83.9567 1,933,101 15.5252 64,500 0.5181

1.10

提请股东大会对办理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

具体授权

10,479,761 84.1655 1,933,501 15.5284 38,100 0.3061

2.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一一唐斌

7,050,183 56.62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炜、虞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

2025-035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 2025年2月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于 2025年3月12日召开了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

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并全部予以注销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2月15日、2025年3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 2025-027、028及034号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

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3月13日起至2025年4月26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8:30-11:00；14:00至17:00

2、申报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沃克公园8801栋

3、联系电话：0898-67482025

4、电子邮箱：hnmining@hnmining.com

5、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223

证券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04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于江水本次减持计划前持有公司股份8,643,59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21%，其所持有股份来源为IPO前取得股份上市后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6日披露了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01），于江水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8,643,596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21%，减持期间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

内，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收到股东于江水减持股份计划完成的通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江水通过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股份8,643,59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1%，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

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于江水 5%以下股东 8,643,596 1.21% 其他方式取得：8,643,59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于江水 1,501,800 0.21%

2025/3/4～

2025/3/4

大宗

交易

8.30－8.30 12,464,900.00

已完

成

0 0.00%

于江水 7,141,796 1.00%

2025/3/5～

2025/3/12

集中

竞价

交易

8.67-9.31 64,240,811.52

已完

成

0 0.0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25-07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

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股份” 或“公司” ）于2024年7月4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171号）（以下简称“《审核

问询函》” ）。 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所列问

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于2024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申报

稿）》等相关文件。

近日，根据上交所对审核问询函回复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审核问

询函回复、 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更新，《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修订稿）》等相关文件已于2025年3月13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按照有

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